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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为强化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质量监督抽查管理办法》和《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此方案。
1、 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县流通领域组织实施商品质量抽检。
二、商品品种及数量
抽查检验的商品类别：洗衣液2批次、烟花爆竹3批次，共计5批次。
三、抽查组织实施时间、地点
2抽样计划如下：
	

地区
	开江县

	洗衣液
	2

	烟花爆竹
	3

	合计
	5


抽样时间：本次抽样于2026年2月9日至2026年2月10日完成抽样工作，并于2026年9月15日前完成检验工作。
抽样地点：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定地点。
4、 抽样方式及要求
各地抽检部门的采样地点应覆盖各类销售场所。承检单位采样人员应根据要求如实填写《质量监督抽查通知书》和《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
5、 抽样程序和要求
    1.抽样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向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出示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监督抽查通知书、抽样人员身份证明。抽样机构执行抽样任务的，还应当出示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2.抽样人员应根据抽查检验实施方案如实填写《市场监督管理局抽样记录》，并对抽样场所、贮存环境、被抽样的标识、库存数量、抽样过程等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留存证据。
3.抽取用于检验的样品，以商品进货价格购买（由承检机构承担），经市场监督执法人员、抽样人员和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签字后进行封存，直至开始检验时方可由承检机构启封。
    4.抽样方法：
    婴儿和成人纸尿裤：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在被抽样销售者的待销中随机抽样。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抽样基数：以被抽样销售者或组织实际剩余数量（或进货量）为抽样基数。
    5.抽样人员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拆封措施，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在现场分别封样，并由抽样人员和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签字确认。检验用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携带或者寄递至检验机构进行检验。备份样品需要先行存放在被抽样销售者或组织处的，应当予以封存，并加施封存标识。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妥善保管封存的样品，不得隐匿、转移、变卖、损毁，以确保复检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如备样被私自隐匿、转移、变卖、损毁，则视同放弃复检权利。需要采用备份样品进行检验时，由复检方先行承担样品检测费用。
    6.检验人员收到样品后，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以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符。对于抽样不规范的样品，检验人员应当拒绝接收并书面说明理由，同时向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7.在抽样检验工作履行完相关法定程序后30日内对无法修复且无利用价值的样品，承检机构应经组织实施商品质量抽检的市场监督部门同意后登记造册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将样品处理情况报组织实施商品质量抽检的市场监督部门备案；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由承检方编制名册报组织实施商品质量抽检的市场监督部门后，根据市场监督部门处理意见进行处理。
    8.承检机构在完成检验工作后5个工作日内，将检验报告、汇总表送达委托单位。
    9.抽样现场发现有违反法律或者标准规定的其他情形，承检机构抽样人员需告知抽样地市场监督执法人员按相关法律法规程序进行处理。
    10.抽样工作必须符合《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总局18号令）的要求。
    11.现场取样
    以现场拍照或录像方式进行现场取证，并将照片或录像保留12个月。
    记录抽样过程的照片或录像应包含以下内容：
（1）经销商门市外观照片，若有悬挂经销商名称的，包含在内；
（2） 经销商营业执照照片；
    （3）拟取样样品现场存货情况照片或经销商该进货单（可大致反应该样品抽样基数）；
    （4）抽样人员选取样品照片；
    （5）标签或合格证书等信息照片（需体现该生产日期、执行标准、商标、生产厂家信息、商品条形码、生产许可证号等）；
    （6）抽样人员封存样品照片；
    （7）被抽样人员在抽样单和封条上签字、按指纹或盖章照片；
    （8）样品密封完毕及抽样单填写完成后，封存样品和抽样单整齐摆放在一起的照片；
    （9）抽样人员、市场监督执法人员、被抽样销售者（正面手持抽样单站立）及摆放整齐的封存样品合照。
    如全程录像则不需要单独拍照，但视频内容需包含以上信息。
12.检验样品核查
（1）检验人员收到样品后，应当通过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检查记录样品的外观、状态、封条有无破损以及其他可能对检验结论产生影响的情形，并核对样品与抽样文书的记录是否相符。
    （2）被抽样实行生产许可、强制性认证等管理的，检验人员应当在检验前核实样品的生产者是否符合相应要求。
（3）检验人员发现样品的生产者涉嫌存在无证无照等无需检验即可判定违法的情形的，应当终止检验，立即报告组织监督抽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并同时报告涉嫌违法的样品的生产者所在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4）检验人员应当按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判定规则等进行检验。
    （5）检验人员应严格按照抽查实施方案核查检验样品是否数量准确。
六、商品检验要求及检验依据
表1烟花爆竹检验项目、检测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1
	标志、包装、外观底座底塞、结构和材质、药量、引燃装置:
	GB 10631-2013、GB 24426-2015


表2 洗衣液检验项目、检测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依据法律法规或标准

	
	
	

	1
	外观、气味、稳定性、总活性物、pH（25℃，1%溶液）、总五氧化二磷、净含量
	QB/T 1224-2012


6、 判定原则和方法
    1.判定原则
经检验，所检验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时，判定为被抽查合格；所检验项目中任意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时，判定为被抽查不合格。
若被检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2.结果判定
    经检验，所检验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时，判定为被抽查合格；所检验项目中任意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时，判定为被抽查不合格。
    八、检验结果通知
    抽样工作结束后，承检机构需在采样工作结束之后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按照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将检验报告、检验报告汇总表、检验结果分析报告提交至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九、异议处理及复检
    复检程序的依据GB/T16306-2008《声称质量水平复检与复检的评定程序》
    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检验结论书面告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异议处理申请，并提交相关材料。逾期未提出书面复检申请的，视为对检验结果无异议。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隐匿、转移、变卖、损毁备用样品的，应当终止复检，并以初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对判定结果不合格的商品进行复检时，备抽检人向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书面复检申请，承检单位在收到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流通领域商品质量抽检复检通知书》后，方可进行复检。
    复检工作原则上不能由初检机构承担，对不合格样品进行复检时，必须使用现场封存的备样进行复检，若备样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隐匿、转移、变卖、损毁的，可驳回复检申请。
    十、抽检后处理要求
    1.商品抽检结束后由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统一汇总，统一安排公示。
    2.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查处，并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后7日内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报送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十一、保密工作
我公司承诺在本项目实施期间做到以下保密条款，如有违反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1.不得擅自发布监督抽查信息；
2.不得在开展抽样工作前事先通知被抽查企业；
3.不得擅自改变省局监督抽查有关要求、监督抽查和批次数量等；
4.不得接受被抽查企业的馈赠；
5.不得在实施监督抽查期间，与企业签订同类的有偿服务协议或者接受企业同种的委托检验；
6.不得利用监督抽查结果参与有偿活动，开展推荐、评比活动，向被监督抽查企业发放监督抽查合格证书或牌匾；
7.不得利用抽查工作之便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8.所做的工作及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其他资料应如实反映有关情况，做到事实准确、结论清楚，并出具检查结果。未经同意，不得对外泄露检查的任何信息。
9.项目服务期内，检查的原始材料和书面结果在任务完成期限内交至采购人，不得向与本项目无关人员泄露。
十二、其他事项
本抽样检验实施方案由开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方案所引用的标准如有修改、修订或更新等情况，以修订后的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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